会东县2026年中央财政粮油保障资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施项目（第二次）

更正公告
采购项目名称：会东县2026年中央财政粮油保障资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实施项目（第二次）
项目编号：SCLDFT20260324001-01

三、更正内容：
1、将询价文件第五章采购项目技术、采购履约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变更：详见附件1。

2、将询价公告中“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04月22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更正为：“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6年04月24日14时30分”。

四、本项目其他内容不变。

五、联系方式：

采购人：会东县铅锌镇人民政府
地址：会东县铅锌镇铅锌路社区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0834）5463217，（0834）5430069

采购代理机构：四川凉都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西昌市长安北路4号同德苑商业楼4楼
联 系 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0834-3355330

附件1：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采购履约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第一部分：项目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单价（最高限价）
	备注

	1
	大豆种子
	中黄39
	大豆21.7元/公斤
	进口产品不参与竞争

	
	
	川豆16
	
	

	
	
	南春豆36
	
	

	
	
	南春豆31
	
	

	2
	复合肥
	
	1500元/吨
	


第二部分：项目技术指标（采购人的地区建议推荐品种）
大豆
1、质量标准：种子质量需符合GB4404.2-2010大豆种子大田用种质量标准，纯度≥98.0%，净度≥99.0%，发芽率≥85.0%，水分≤12.0%，外观整齐，坚实完整，无明显外观缺陷。

2.其他要求
2.1运输要求：种子运输过程中需采取防潮、防晒、防破损措施，确保种子质量不受影响，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损耗由供应商承担。

2.2供应商须中黄39、川豆16、南春豆36、南春豆31四个品种中选择1个进行报价，报出所投大豆种子的单价（单位：元/公斤，报价需包含种子成本、包装、运输、检测、技术指导等所有相关费用，不得额外收取其他费用）；报价须真实有效，不得高于市场合理价格，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最终由采购人根据种植实际需求，按照供应商响应报价据实结算，结算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复合肥

▲1.生产执行标准为GB/T 15063-2020《复合肥料》：总养分（N+P2O5+K2O）质量分数≥25%，其中：N≥20%、P2O5≥5%、K2O≥5%。

▲2.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50%。

▲3.产品为颗粒状；粒度（1.00mm～4.75mm）≥90%。

▲4.水分（H2O）≤2.0%。

▲5.产品必须符合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标准要求: 总镉≤10mg/kg；总汞≤5mg/kg；总砷≤50mg/kg；总铅≤200mg/kg；总铬≤500mg/kg；总铊≤2.5mg/kg；缩二脲≤1.5%。

6.包装规格为40kg/袋。

注：1.以上项目技术要求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完全满足，不满足作无效处理；

2.以上带“▲”技术参数条款：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公章（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说明书或原厂技术白皮书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

商务要求及其他要求

1、报价要求：供应商须分别报出以下产品单价（单位：元/公斤，肥料可按包装规格补充报价），报价需包含产品成本、包装费、运输费（含至各指定项目村的全程运输费用）、装卸费、检测费、技术指导费、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不得额外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1.1大豆种子：中黄39、川豆16、南春豆36、南春豆31四个品种中选择1个进行单价报价。
1.2配套肥料：报所投肥料品种的单价。

1.3报价要求真实有效，不得高于市场合理价格，不得低于成本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供应商报价一经提交，在投标有效期内不得更改，成交后不得擅自提高价格。

2、结算方式：

2.1大豆种子：最终由采购人根据种植实际需求，按照供应商响应报价、采购人实际采购数量据实结算。

2.2肥料：按照供应商响应报价、采购人实际采购数量（结合种植面积合理核定）据实结算。

3、付款时间：2026年9月验收合格，且相关审计完成、财政资金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无息）；结算时，供应商须提供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肥料还需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质量检测合格报告。

4、结算依据：采购合同、供应商送货单、采购人验收合格证明、合法税务发票、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5、供货期限：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供应商须将所有采购大豆种子及肥料全部送达采购人指定的铅锌镇各项目村，不得逾期；若因不可抗力（如极端天气、道路中断等）导致逾期，供应商需提前3个工作日书面告知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可适当延期，否则视为违约。

6、运输及装卸要求：

6.1肥料必须运至铅锌镇指定项目村，大豆种子按采购人要求送达指定项目村或集中存放点，全程运输费用、装卸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6.2运输过程中，供应商需采取防潮、防晒、防破损、防污染措施，确保大豆种子及肥料质量不受影响；大豆种子需单独包装、单独运输，避免与肥料混装造成污染；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损耗、损坏，由供应商承担，需在规定供货期限内无条件补发。

6.3供应商送达货物时，需配合采购人及项目村负责人清点货物数量、检查包装完好性，共同签署送货单，送货单需注明货物名称、品种、数量、规格、送达项目村名称、送达时间等信息，作为结算及验收依据。

7、包装要求：

大豆种子包装需符合《农作物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标注品种名称、审定编号、生产单位、生产日期、净含量、质量标准、保质期、产地、检疫证明编号等信息，包装完好、密封，便于运输、储存和发放，每袋净含量需符合相关标准，误差不超过±2%。

肥料包装需符合国家肥料包装相关标准，标注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肥料登记证号、有效成分含量、配比、生产日期、保质期、净含量、使用说明等信息，包装牢固、无破损、无泄漏，便于田间搬运和施用。

8、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

8.1质量要求：

大豆种子：符合本采购需求规定的品种参数、GB4404.2-2010《大豆种子》大田用种质量标准，纯度≥98.0%，净度≥99.0%，发芽率≥85.0%，水分≤12.0%，无霉变、无破损、无杂粒、无病虫害，外观整齐坚实；

肥料：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标准，有效成分含量、配比符合采购要求，无霉变、无结块、无杂质，质量合格；确保产品安全、有效，符合大豆种植需求。

所有产品均需在保质期内，严禁提供过期、不合格、假冒伪劣产品，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并上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8.2验收标准：

验收主体：采购人、项目村负责人、相关农业技术人员组成验收小组，共同开展验收工作。

验收内容：货物名称、品种、数量、规格、包装、质量、送达地点（肥料需确认送达指定项目村）、相关资质文件及检测报告等，对照本商务要求及采购合同逐一核对。

验收流程：供应商送达货物后，书面通知采购人验收；验收小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签署初步验收证明，本项目整体验收合格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至2026年9月，期间采购人将结合大豆种植生长周期、肥料施用效果，组织验收小组完成最终验收，最终验收合格的，签署验收合格证明；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需在3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退换货，直至验收合格，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供应商承担；若两次退换货后仍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要求供应商赔偿损失。

9、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免费技术指导服务，安排专业技术人员，配合采购人及项目村开展大豆种植技术培训，内容包括大豆播种时间、种植密度、施肥方法（结合所供肥料特性）、病虫害防控等，确保农户掌握正确的种植及施肥技术。

质保期：大豆种子质保期为播种后30天，肥料质保期为2026年9月本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后6个月；质保期内，若出现种子发芽率不达标、肥料质量不合格等问题，供应商需在3个工作日内响应，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种植损失。

供应商需提供24小时应急服务电话，及时响应采购人及农户的咨询和诉求，解决种植过程中因产品质量或技术问题引发的相关事宜。
注：以上均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作废标处理。
